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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 言

一、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下列各项用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发行人 浙江省人民政府

市、县政府 温州市人民政府、永嘉县人民政府

市、县财政局 温州市财政局、永嘉县财政局

本期债券
2025 年浙江省温州市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永嘉枫林、岩头、岩坦、桥下污水

处理厂清洁排放提升工程及管网建设工程）

本次发行
2025 年浙江省温州市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永嘉枫林、岩头、岩坦、桥下污水

处理厂清洁排放提升工程及管网建设工程）的发行

本期债券对应项目 永嘉枫林、岩头、岩坦、桥下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提升工程及管网建设工程

本所 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

本法律意见书

《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5 年浙江省温州市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永嘉

枫林、岩头、岩坦、桥下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提升工程及管网建设工程）发

行工作之法律意见书》（2025ZJZSZFZYJ07-005）

《财务评估报告》
《永嘉枫林、岩头、岩坦、桥下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提升工程及管网建设工

程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财务评估报告》

《预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国发〔2014〕43 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预〔2016〕155 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7〕89 号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

的通知》

财预〔2018〕34 号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

财库〔2018〕72 号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预〔2018〕209 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试行）>的通知》

财库〔2020〕36 号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43 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